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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現
代
中
國
言
荀
學
，
多
喜
連
結
斯
賓
塞
爾
，
並
從
性

惡
及
群
學
兩
方
面
來
連
結
荀
子
與
斯
賓
塞
爾
兩
位
思
想
家
之
關

係
。
嚴
復
（
一
八
五
四

～

一
九
二
一
）
在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（

一
八
九
五
）
三
月
四
日
到
九
日
，
發
表
於
天
津
《
直
報
》
上
的

〈
原
強
〉
一
文
中
就
提
到
： 

有
錫
彭
塞
者
，
亦
英
產
也
，
宗
其
理
而
大
闡
人
倫

之
事
，
幟
其
學
曰
「
群
學
。
」
「
群
學
」
者
何
？

荀
卿
子
有
言
：
「
人
之
所
以
異
於
禽
獸
者
，
以
其

能
群
也
。
」
凡
民
之
相
生
相
養
，
易
事
通
功
，
推

以
至
於
兵
刑
禮
樂
之
事
，
皆
自
能
群
之
性
以
生
，

故
錫
彭
塞
氏
取
以
名
其
學
焉
。
約
其
所
論
，
其
節

目
支
條
，
與
吾
《
大
學
》
所
謂
誠
正
修
齊
治
平
之

事
有
不
期
而
合
者
，
第
《
大
學
》
引
而
未
發
，
語

而
不
詳
。
至
錫
彭
塞
之
書
，
則
精
深
微
妙
，
繁
富

奧
衍
。
 1 

所
謂
「
錫
彭
塞
」
，
即
斯
賓
塞
爾
，
嚴
復
曾
翻
譯
其
《
德

育
、
智
育
、
體
育
》
一
書
為
《
勸
學
論
》
；
《
社
會
學
研
究
》

為
《
群
學
肄
言
》
。
嚴
復
曾
提
到
：
「
勸
學
篇
者
，
勸
治
群
學

之
書
也
。
」
（
〈
原
強
〉
）
。
「
勸
學
」
之
名
，
顯
見
從
荀
子

而
來
。
而
前
述
引
文
，
可
以
看
出
嚴
復
以
荀
學
「
明
分
使
群
」

的
觀
念
來
與
西
方
「
群
學
」
匯
流
之
闡
述
，
即
使
就
儒
學
內
部

來
說
，
《
大
學
》
所
陳
述
的
心
性
價
值
（
明
明
德
）
雖
與
荀
學

（
性
惡
）
有
別
，
但
就
群
體
社
會
中
該
如
何
運
作
完
善
，
嚴
復

也
從
荀
學
、
《
大
學
》
中
找
到
與
錫
彭
塞
所
言
之
群
學
相
類
之

處
。
「
斯
賓
塞
爾
者
…
…
則
宗
天
演
之
術
，
以
大
闡
人
倫
治
化

之
事
，
號
其
學
曰
群
學
。
  2
」
後
來
在
〈
譯
《
群
學
肄
言
》
序

〉
中
，
他
對
群
學
所
具
有
的
社
會
學
意
義
有
更
具
體
的
描
述
：

「
群
學
何
？
用
科
學
之
律
令
，
察
民
群
之
變
端
，
以
明
即
往
，

測
將
來
也
。
肄
言
何
？
發
專
科
之
旨
趣
，
究
功
用
之
所
施
，
而

示
之
以
所
以
治
之
方
也
。
  3
」
在
嚴
復
的
群
學
觀
念
中
，
包
含

了
從
現
實
生
活
經
驗
中
，
建
立
鑒
往
知
來
的
歷
史
法
則
，
以
及

作
為
治
理
社
會
的
方
法
，
發
揮
社
會
的
功
能
。

嚴
復
強
調
「
以
天
演
為
宗
」
，
以
生
物
學
規
律
研
究
社
會

現
象
。
當
赫
胥
黎
認
為
生
物
進
化
原
則
（
物
競
天
擇
）
不
能
運

性
惡‧

原
罪‧

染
識
：	

清
末
民
初
荀
學
觀
念
與
西
學
、
佛
學
之
對
話
（
三
）

周
志
煌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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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於
社
會
倫
理
方
面
，
嚴
復
是
站
在
斯
賓
塞
爾
這
邊
，
認
為
自

然
界
的
進
化
規
律
完
全
適
用
於
人
類
社
會
。
嚴
復
所
關
心
的
是

「
自
強
保
種
」
之
事
，
換
言
之
，
達
爾
文
的
生
物
進
化
論
並
非

他
的
關
心
之
處
，
斯
賓
塞
爾
的
社
會
達
爾
文
主
義
才
是
他
致
意

之
所
在
。
生
物
學
上
的
達
爾
文
主
義
（
即
「
演
化
論
」
）
探
討

的
重
心
是
族
群
的
發
展
而
非
個
人
，
處
理
的
是
先
天
上
身
體
的

遺
傳
差
異
，
而
不
是
後
天
由
營
養
、
環
境
或
社
會
化
過
程
所
造

成
的
差
異
  4
。

民
初
改
革
中
國
傳
統
佛
教
重
要
的
推
手
太
虛
大
師
，
在
〈

論
荀
子
〉
一
文
中
，
對
於
荀
子
之
名
學
與
群
學
之
關
係
，
亦
引

斯
賓
塞
爾
對
於
群
學
之
重
視
，
來
說
明
荀
子
之
論
名
，
其
歸
趨

是
在
治
群
經
國
之
道
上
。
太
虛
說
道
：

顧
今
世
學
者
所
持
名
學
，
雖
天
官
而
重
徵
驗
，
而

往
往
堅
執
增
語
，
責
成
俗
之
必
同
，
則
是
仍
名
家

之
舊
者
。
蓋
名
家
出
於
禮
官
，
拘
守
最
嚴
，
而
惠

施
、
公
孫
龍
輩
，
善
為
異
同
堅
白
之
辯
，
則
亦
本

之
格
物
；
以
語
術
群
經
國
，
固
所
短
拙
，
尚
不
逮

荀
卿
，
況
道
家
乎
？
故
斯
賓
薩
亦
謂
名
家
、
數
家

心
理
簡
單
，
未
足
進
言
群
學
。
…
…
至
軌
範
思
慧

，
楷
定
名
理
，
使
成
俗
不
得
凌
越
，
則
亦
荀
卿
正

名
之
意
。
  5

當
代
學
者
談
先
秦
時
代
的
名
學
與
辯
學
，
最
常
舉
證
的
就

是
戰
國
時
期
惠
施
、
公
孫
龍
等
辯
者
之
學
，
以
及
墨
、
荀
兩
家

討
論
名
實
問
題
，
尤
其
墨
辯
當
中
的
三
物
論
式
（
故
、
理
、
類

）
，
被
認
為
等
同
於
西
方
形
式
邏
輯
的
三
段
論
。
而
荀
子
〈
正

名
〉
篇
也
常
被
當
代
學
者
引
用
，
以
茲
作
為
討
論
中
國
先
秦
時

代
「
邏
輯
學
」
的
材
料
。
例
如
〈
正
名
〉
文
中
提
到
的
：
「
實

不
喻
然
後
命
，
命
不
喻
然
後
期
，
期
不
喻
然
後
說
，
說
不
喻
然

後
辨
。
…
…
名
也
者
，
所
以
期
累
實
也
。
辭
也
者
，
兼
異
實
之

名
以
論
一
意
也
。
辨
說
也
者
，
不
異
實
名
以
喻
動
靜
之
道
也
。

」
這
裡
提
到
的
「
名
」
、
「
辭
」
、
「
辨
說
」
等
觀
念
，
即
使

許
多
學
者
指
出
相
近
於
現
今
邏
輯
學
當
中
的
「
概
念
」
、
「
判

斷
」
、
「
推
理
」
等
思
維
形
式
，
但
如
果
還
原
於
先
秦
時
代
的

歷
史
條
件
而
言
，
顯
然
荀
子
著
意
並
不
在
此
。
即
使
荀
子
曾
針

對
墨
子
、
惠
施
、
公
孫
龍
子
等
人
的
「
亂
名
改
作
」
，
而
要
破

除
：
「
用
名
以
亂
名
、
用
實
以
亂
名
、
用
名
以
亂
實
」
等
「
三

惑
」
，
然
而
荀
子
論
述
「
正
名
」
觀
念
，
闡
釋
「
推
類
」
、
言

明
「
辨
異
」
，
其
背
後
的
意
向
歸
趨
仍
在
於
現
實
經
驗
世
界
的

「
治
世
」
，
誠
如
上
述
太
虛
所
指
出
的
：
「
惠
施
、
公
孫
龍
輩

…
…
以
語
術
群
經
國
，
固
所
短
拙
，
尚
不
逮
荀
卿
，
」
荀
子
之

「
正
名
」
，
旨
趣
是
在
道
德
及
政
治
方
面
。
而
不
像
戰
國
時
期

的
辯
者
或
墨
辯
部
分
，
在
思
辯
名
、
實
問
題
方
面
，
走
向
形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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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及
邏
輯
方
面
的
課
題
。

荀
子
與
斯
賓
塞
爾
的
交
流
會
通
，
不
僅
在
於
群
學
課
題

上
，
還
包
括
荀
子
學
說
中
重
要
的
「
解
蔽
」
觀
念
。
近
現
代

中
國
著
名
的
社
會
學
家
和
優
生
學
家
潘
光
旦
（
一
八
九
九

～

一
九
六
七
）
，
在
〈
荀
子
與
斯
賓
賽
爾
論
解
蔽
〉
一
文
當
中
說

道
：

大
學
論
蔽
，
始
終
沒
有
脫
離
人
，
不
是
發
乎
個
人

的
心
境
，
就
是
發
乎
人
我
的
關
係
。
到
了
荀
子
，

我
們
又
發
見
了
兩
個
足
以
產
生
偏
蔽
的
外
鑠
的
境

界
，
一
是
人
在
時
空
兩
間
裏
一
般
的
際
遇
或
處
境

，
二
是
見
識
或
學
派
所
構
成
的
門
戶
；
第
二
種
境

界
也
未
嘗
不
屬
於
一
人
的
際
遇
，
但
比
較
特
殊
，

並
且
表
面
上
是
完
全
屬
於
理
智
一
方
面
的
，
至
少

當
事
人
自
以
為
屬
於
理
智
而
不
涉
情
感
的
，
是
由

於
是
非
的
判
別
而
不
由
於
好
惡
的
抉
擇
的
；
荀
子

歷
數
為
蔽
之
端
，
說
『
欲
為
蔽
，
惡
為
蔽
，
始
為

蔽
，
終
為
蔽
，
遠
為
蔽
，
近
為
蔽
，
博
為
蔽
，
淺

為
蔽
，
古
為
蔽
，
今
為
蔽
。
』
欲
與
惡
兩
端
，
屬

於
情
感
方
面
，
猶
仍
舊
說
，
可
不
再
論
，
至
若
始

終
、
遠
近
、
今
古
諸
端
，
便
屬
於
所
謂
際
遇
的
境

界
，
非
前
人
所
曾
道
及
的
了
。
  6 

荀
子
〈
解
蔽
〉
歷
敘
先
秦
諸
多
學
派
學
說
之
蔽
，
在
潘
光

旦
看
來
，
荀
子
之
後
的
兩
千
年
，
可
以
拿
來
和
〈
解
蔽
〉
篇
相

提
並
論
的
，
就
是
斯
賓
賽
爾
的
《
羣
學
肄
言
》(The Study of 

S
o
c
i
o
l
o
g
y
)

。
嚴
復
在
晚
清
翻
譯
此
書
，
『
譯
餘
贅
語
』
裏
，

曾
引
用
荀
子
的
『
民
生
有
羣
…
…
』
的
話
，
說
明
他
將
『
社
會

學
』
譯
成
『
羣
學
』
的
理
由
。
在
潘
光
旦
看
來
：
「
羣
學
之
難

，
難
在
解
蔽
，
羣
治
之
難
，
也
難
在
解
蔽
，
荀
子
與
斯
賓
賽
爾

，
雖
相
去
兩
千
餘
年
，
在
這
見
解
上
可
以
說
完
全
一
致
。
」
  7 

《
羣
學
肄
言
》
分
十
六
章
，
潘
光
旦
曾
細
數
自
第
六
至
第

十
二
章
，
是
專
論
蔽
的
種
類
的
。
第
十
三
至
十
五
章
，
是
論
經

由
修
養
與
學
問
的
途
徑
來
覓
取
解
蔽
的
方
法
的
。
第
四
章
總
論

治
社
會
學
的
困
難
和
第
十
六
章
結
論
，
也
都
不
免
部
分
提
到
蔽

的
問
題
。
因
此
他
認
為
「
十
六
章
中
，
既
有
十
三
章
和
解
蔽
的

題
目
有
關
，
我
們
如
果
把
『
羣
學
肄
言
』
的
書
名
改
成
『
解
蔽

通
論
』
，
絕
不
會
冒
文
不
對
題
的
危
險
。
」
  8
基
於
對
《
羣
學

肄
言
》
解
蔽
內
容
的
掌
握
瞭
解
，
潘
光
旦
試
將
荀
子
與
斯
賓
塞

爾
二
者
意
見
整
理
對
照
如
下
：
 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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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述
表
格
中
，
不
論
古
今
中
外
，
所

有
蔽
之
端
由
，
來
自
於
「
成
見
」
，
而
成

見
往
往
來
自
於
人
我
、
物
我
關
係
對
待
中

的
偏
私
之
欲
所
造
成
。
解
蔽
之
道
需
先
「

治
心
」
。
荀
子
認
為
「
人
何
以
知
道
﹖
曰

：
心
。
心
何
以
知
﹖
曰
：
虛
壹
而
靜
」
（

〈
解
蔽
〉
）
。
在
荀
子
看
來
，
透
過
虛
、

壹
、
靜
，
獲
取
大
清
明
之
心
，
可
以
「
坐

於
室
而
見
四
海
，
處
於
今
而
論
久
遠
。
疏

觀
萬
物
而
知
其
情
，
參
稽
治
亂
而
通
其
度

，
經
緯
天
地
而
材
官
萬
物
，
制
割
大
理
而

宇
宙
裏
矣
。
」
（
〈
解
蔽
〉
）
。
人
能
習

禮
義
而
「
化
性
起
偽
」
，
其
關
鍵
也
在
於

「
心
」
，
透
過
心
認
識
禮
義
，
實
踐
禮
義

，
由
此
而
能
將
人
性
之
惡
改
善
。

從
中
西
思
想
家
論
蔽
之
成
由
，
再
談

如
何
解
蔽
之
道
，
對
潘
光
旦
而
言
，
荀
子

及
斯
賓
賽
爾
的
議
論
，
是
適
用
於
戰
國
後

期
、
十
九
世
紀
的
西
洋
，
以
及
二
十
世
紀

初
的
中
國
與
國
際
局
勢
。
因
為
所
有
人
類

共
同
必
須
面
對
的
問
題
，
其
背
後
「
問
題

荀子 斯賓賽爾

總論之部

一曲對待大理，精道對待物物。
理智力多患狹隘呆板，不能

兼容並包。

誠心心莫不求正，而以自為，妬繆於道，而

人誘其听近。私其所積，唯恐聞其惡；倚其

所私，以觀異術，唯恐聞其美。

全部之儗我論或以己度論。

蔽之大類

欲為蔽，惡為蔽。 一時之情緒狀態。

博為蔽，淺為蔽。 先入之見解。

始為蔽，終為蔽，遠為蔽，近為蔽，古為蔽

，今為蔽，──凡萬物異，則莫不相為蔽。

各種處境遭際所形成之成見

。

黨派宗系

門戶之壹

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；由法謂之，道盡數矣

。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；由勢謂之，道盡便

矣。

國家，政治，政黨，法治，

對待人治之成見。

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；由用謂之，道盡利矣

。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；由欲謂之，道盡嗛

矣。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；由辭謂之，道盡

論矣。

傳統文化教育之各種成見。

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；由天謂之，道盡因矣

。

宗教，神學，宗派，反宗教

之成見。

治蔽之道

心論、虛、壹，而靜之治心論，與所謂大清

明論。

思想習慣之自我修養，見『

繕性』一篇。

學論，治學論，解蔽篇所論以外，並見勸學

篇。

學問之廣博基礎之取得，見

嚴譯『憲聲』『述神』兩篇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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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底
處
就
在
一
個
蔽
字
上 

」
 10
在
論
荀
子
與
斯
賓
賽
爾
之
文

發
表
前
一
年
，
潘
光
旦
曾
撰
文
〈
無
我
則
和
平
統
一
〉
，
揭
示

其
對
人
我
及
社
群
紛
爭
背
後
根
由
的
基
本
看
法
，
「
無
我
」
一

詞
，
依
莊
子
語
，
即
「
喪
我
」
；
依
佛
家
語
，
即
去
除
「
我
執

」
。
由
人
欲
所
產
生
諸
多
蔽
處
，
唯
識
家
謂
之
有
漏
種
子
起
現

行
。
荀
學
性
惡
之
見
及
相
關
問
題
，
在
近
現
代
學
者
的
詮
釋
之

下
，
不
僅
連
結
印
度
佛
學
，
也
會
通
西
學
。
作
為
荀
學
學
術
史

的
發
展
，
這
樣
的
詮
釋
面
向
與
學
術
風
貌
，
是
兩
千
多
年
以
來

荀
學
發
展
過
程
中
所
未
曾
有
的
。  	

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＊
政
治
大
學
中
文
系
教
授
。

 1.�
嚴
復
，
〈
原
強
〉
，
收
入
王
栻
編
，
《
嚴
復
集
》
第
一
冊
（
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）
，
頁
二
十
七
。

 2.�
同
前
，
頁
十
六
、
十
七 

。

 3.�
同
前
，
頁
一
二
六
。

 4.�
生
物
學
上
的
達
爾
文
主
義
運
用
到
社
會
層
面
，
其
牽
涉
議
題

範
圍
甚
為
複
雜
與
廣
泛
，
如
拉
馬
克
主
義
（L

a
m
a
r
c
k
i
s
m

）

；
生
殖
質
（the germ plasm 

）
理
論
；
生
物
的
變
異
起
因

、
遺
傳
控
制
、
自
然
篩
選
、
直
接
適
應
環
境
等
。
由
於
這
些

議
題
並
非
本
文
討
論
之
重
心
，
有
興
趣
者
可
參
考
下
列
相
關

作
品
介
紹
：
浦
嘉
珉
（James Reeve Pusey

）
著
、
鍾
永
強

譯
，
《
中
國
與
達
爾
文
》
（
南
京
：
江
蘇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二

○
○

九
年
）
。
吳
展
良
，
〈
嚴
復
的
「
物
競
天
擇
」
說
析
論

：
嚴
復
與
西
方
大
師
的
演
化
觀
點
比
較
研
究
〉
，
《
臺
大
文

史
哲
學
報
》
，
第
五
十
六
期
，
二○

○

二
年
五
月
。
王
道
還

，
〈
《
天
演
論
》
原
著
文
本
及
相
關
問
題
〉
，
收
入
黃
興
濤

主
編
，
《
新
史
學
》
第
三
卷
「
文
化
史
研
究
的
再
出
發
」
（
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○

九
年
）
，
頁
一
三
三-

一
五
四

。
 5.�

太
虛
，
〈
論
荀
子
〉
，
收
入
《
太
虛
大
師
全
書‧

論
藏‧

宗

用
論
（
二
）
》
（
臺
北
：
太
虛
大
師
全
書
影
印
委
員
會
，

一
九
七○

年
）
，
頁
三
九
五
。

 6.�

潘
光
旦
，
〈
荀
子
與
斯
賓
賽
爾
論
解
蔽
〉
，
《
觀
察
》
第
一

卷
第
二
十
一
期
一
九
四
七
年
，
頁
八
。

 7.
同
前
，
頁
九
。

 8.�
同
前
。

 9.�
同
前
，
頁
十
。

 10.
同
前
。

執
相
心
著
魔
，
離
相
心
自
在
，
一
切
平
等
觀
，
不
取
亦
不
捨
。

智
慧
法
語	


